
致 ○　○　市（町 村）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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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申报人为本人签名时，不需要盖章。 

※１

※１

※１

※１

※１

※ 4

【仮訳】

有

无
退休

被扶

有

无

有

无

有

无

有

无

有

无

有

无

有

无

退休

被扶

有

无

有

无

有

无

 变 更 项 目

 住   民   变   更   申   报

1

任※３

有

无

有

无

国保记号

号　　码

※4

有

无

①

后期高龄

号　　码

※３

1

任※３

有

无

退休

被扶

有

无

※３

有    无

记载事项变更

※３

※３

※３

1

任

※３

※３

※３

有    无

记载事项变更

有

无
退休

被扶

※３

有

无

※３

※３

男

女

※２
有    无

记载事项变更

※３

　　(事　　务　　处　　理　　记　　载　　栏)

※３

明大

昭平
・　・3

原

籍

　※2　请只在迁入时记载住民票编码(出示住民基本台帐卡时不需要记载。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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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※3　仅限于外国籍居民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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